申请要领
关于后援等名义的使用许可申请
计划举办各类活动的团体等，如希望使用“日本国驻华大使馆”后援等名义，请在确认以下所示要领之后，将申请资料（※1）邮寄至本馆进行申请。
（※1：请制作同样内容的资料，或下载以下所示内容后使用。）
另外，如活动内容不符合条件将拒绝给予后援名义等使用许可，敬请留意。
记
1． 申请接受期间
敬请距离希望使用后援等名义开始时间约一个半月之前申请。（注：申请已受理、已收到名义使用许可通知之后，方可在活动海报及主页等刊登已取得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名义许可。）
2． 申请所需资料
申请后援名义时，敬请准备（1）~（5）所示必需资料。另外，除了已完成的宣传册外，其他资料请使用A4纸制作。
（1） 后援名义使用许可申请书及承诺书
·填入必填事项后，务必盖印公章（单位印章）。
·务必填写活动概要、宗旨及后援名义所需理由等。
·来自与我国无外交关系的地域（如台湾等）的申请案件，其处理方式遵循大使馆规定。
（2） 活动概要
请填写实施项目内容。另，如计划书已完成，敬请一并提交。
（3） 收支预算书（如是A4纸，则无格式规定。敬请制作收支的预计内容。）
·请注明金额如有剩余，将捐赠给有社会信誉的慈善机构或慈善事业，或用于下次非营利活动的举办。
·请注明如发生资金不足的情况时，由申请者及主办团体承担。
（4） 主办团体概要资料
团体规定、会章、章程、捐献行为、成员名单、团体沿革、活动实绩等
以下团体申请时可省略一部分资料，敬请于申请前联络。
1 曾取得本馆后援名义等使用许可的有实绩的活动
2 政府机构、外交团体、领事机构、地方公共团体、外务省所属公益法人
（5） 其他参考资料
出品作品名单（展览会）、作品内容（电影、演剧等）、节目单（演奏会）、演出者或演讲者概要（演奏会、演讲会等）、招募要点（公开招募展、竞演会等）等
3．  无法给予后援名义许可的情况
·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或缺乏公益性的活动
·政治团体、宗教团体及类似团体举办的活动
·违反公共秩序、道德规范的活动
·其他外交上认为不妥的活动
·除有利于我国或外国的介绍、或有利于国际友好交流、或对我国外交有贡献的活动以外的活动。
4． 申请受理人及咨询方式
初次申请者，或初次申请的活动，敬请发送资料至以下地址。
申请书寄送地址：
邮编 100600   
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东街1号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【后援名义申请】负责人
咨询电话：
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 新闻文化中心
电话：010-65325847
